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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更生輔導員志願服務計畫 

中華民國 91年 12月 6日法保字第 0910047355號核准 

中華民國 97年 9月 26日法保決字第 0970035847號書

函增訂第四之（一）之 2之（3）條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29 日法保字第 0999046803 號函

核准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9 日法保決字第 10300246930

號函核准修正 

 

一、依據： 

(一)志願服務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 

(二)法務部九十年三月一日法九十保決字第○○○一四九號函。 

二、目的：結合社會人力資源，使願意投入更生保護工作的國民力量 

    做最有效運用，以協助更生人自立更生，適於社會生活，預防再 

    犯，促進社會安全。 

三、召募對象、名額、條件與時程： 

(一)更生輔導員：凡具助人熱忱願意長期穩定投入志願服務工作，

協助更生保護工作之國民或機關(構)團體。 

副主任更生輔導員：由專任人員或主任更生輔導員推薦服務

績優之更生輔導員擔任。 

主任更生輔導員：應優先遴選教育界的退休人士、宗教界的

神父、牧師、法師以及社會善心人士擔任，並應網羅擅長心

理輔導的專業人士參與。 

(二)名額：更生輔導員人數(含主任、副主任更生輔導員)由各分會

依實際需要遴選之，以利業務運作。 

(三)條件： 

１、年滿十八歲以上者。 

２、品性端正者。 

３、對更生保護工作富有熱忱者。 

４、生活安定有充裕時間者。 

５、心理健康者。 

６、出獄後且走上正途的更生人。 

７、符合本會各服務項目領域專家學者。 

８、符合１至５項並具有６、７項身分者優先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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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談：招募後由各運用單位擇期分別辦理面談。 

(五)時程：各分會於每屆屆滿前二個月完成召募工作，將遴選之更

生輔導員名單冊報本會；由本會或分會結合相關機關團體、統

籌或分區辦理更生輔導員訓練。 

四、更生輔導員組別如下： 

    (一)行政組:行政櫃台、電話訪談、文書處理、更生人到會請求協 

               助、會議及宣導活動等協助事項。 

    (二)訪視組：協助個案輔導等事宜。 

五、教育訓練： 

(一)基礎訓練：確具服務熱忱與興趣者，灌輸志願服務理念為主；

由本會或各分會安排所屬新進志工參加，訓練時數十二小時，

訓練期滿，發給結業證明書。 

課程內容包含： 

課 程 名 稱 時 數 授 課 師 資 

志願服務的內涵 2  

志願服務倫理 2  

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 

(或快樂志工就是我) 

2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2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2  

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2  

合計 12  

 

(二)特殊訓練：以強化志工專業知能，熟悉更生保護業務為主；由

本會或各分會安排曾經接受基礎訓練之志工參加，訓練時數十

二小時，訓練期滿，發給結業證明書。 

課程內容包含： 

課 程 名 稱 時 數 授 課 師 資 

更生保護法概述及會務介

紹(含志工角色與定位) 

2 資深實務工作者 

更生人需求及特性 2 實務工作者 

社會資源的介紹 2 實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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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技巧 2 具實務工作經驗之輔

導、社會工作人員 

個案紀錄及相關書表撰寫 2 資深實務工作者 

傾聽及同理心 2 具實務工作經驗之輔

導、社會工作人員 

合計 12  

 

(三)實習訓練：加強志工熟悉工作環境，實際參與會務運作為主；

由本會或各分會安排曾經接受基礎及特殊訓練之志工參加，由

專任人員或資深更生輔導員指導相關實務訓練，訓練時間為期

三至六個月，訓練期滿並通過考核後，發給結業證明書。 

  訓練內容：配合組別需求，行政組更生輔導員訓練課程以「辦 

            公行政業務」及「活動支援協助」為主；訪視組更 

            生輔導員訓練課程以「入監個別輔導」及「家庭訪 

            視輔導」為主；同時擔任行政組及訪視組之更生輔

導員四類課程均應完成。 

   訓練方式：行政組更生輔導員訓練時數為 10 小時；訪視組更

生輔導員訓練時數為 10 小時；同時擔任行政組及

訪視組之更生輔導員，則應完成訓練時數為 20 小

時。 

   課程內容包含： 

   1.行政組 

課 程 名 稱 時 數 授 課 師 資 

辦公行政業務 6 專任人員 

活動支援協助 4 專任人員、資深實務工

作者 

       2.訪視組 

課 程 名 稱 時 數 授 課 師 資 

入監個別輔導 4 專任人員、資深實務工

作者 

家庭訪視輔導 6 專任人員、資深實務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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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精進訓練：以精進志工專業能力為主，已接受並完成本會或 

       各分會基礎、特殊及實習訓練之志工，並獲發給相關結業證 

       明書且聘任為本會更生輔導員者，於聘期內應參加且完成由本 

       會或分會辦理之精進訓練課程，訓練期滿，發給結業證明書。 

  訓練內容：配合實際需要及年度重要業務自下列課程中選擇

辦理；行政組更生輔導員訓練得以「通識課程」「資

源認識與應用」及「自我成長課程」為主；訪視

組更生輔導員五類課程均應完成。 

  訓練方式：採取實體課程與線上學習課程二種方式並行。 

            1.「實體課程」每年度不得少於 12 小時。由下列

五類課群中選列。 

            2.「線上學習」課程 15 分鐘內未點選課程即終止

時間計算並需重新點選課程，且必須通過電腦

出題測驗（至少 80 分）才能計給時數。 

            3. 更生輔導員於聘期內，每年應完成實體課程及

線上學習課程時數 20 小時。 

  課程內容包含： 
課程名稱 建議主題 時數 

通識課程 

(25小時) 

社會安全概論與監所文化介紹 

更生人之人格特質介紹 
相關書表撰寫技巧與說明 

OFFICE認識與運用 

電話訪視應對技巧(電話輔導理
論與實務) 

體驗課程概述(音樂治療、遊戲治

療、繪畫治療…) 
非語言訊息之覺察 

助人者的會談策略 

助人者自我情緒探索與管理 
助人者壓力調適與放鬆 

助人者健康管理 

助人者之時間管理與運用 

2 

3 
2 

2 

2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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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認識

與運用 
(6小時) 

在地資源之介紹與運用 
醫療健保資源之認識與運用 

相關法律認識及資源介紹與運用

（刑法、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
法概要、法扶、犯保） 

2 
2 

2 

輔導課程 

(13小時) 

更生人的特性、需求評估(含新住

民更生人、兒童少年、毒品、性

侵害加害人、家庭暴力、更生人
家庭) 

個案之輔導安置策略與實作(含

毒癮愛滋、精神疾病、新住民更
生人、兒童少年、性侵害加害人、

家庭暴力、更生人家庭) 

家庭支持網絡之重建 
訪視輔導理論與實務 

危機案件與緊急事件處理技巧 

面對衝突處置與預防衝突發生技
巧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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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就業輔導

課程 
(12小時) 

個案工作的介入策略 

強化更生人就業觀念及提昇就業
意願 

輔導更生人適應職場及同儕相處

技巧 
已就業之更生人財務管理 

求職陷阱於與面談技巧 

2 

3 
 

3 

 
2 

2 

自我成長

課程 

(4小時) 

依年度目標由各分會自行安排課

程 

4 

 合計 60 

 

前四款訓練得由本會或各分會主辦、聯合相鄰近分會合辦或委由
相關機構團體辦理之；訓練辦理方式得以課堂講授、個案研討、

讀書會、工作坊等方式進行。 

 

  (五)領導訓練：以培訓志工領導能力為主；擔任本會更生輔導員 

     年資滿五年以上，依規定 服務個案時數至少滿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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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服務績優者，得由專任人員推薦之。訓練時數十六小時，訓 

     練期滿，發給結業證明書，並得由分會選聘為主任更生輔導員 

     或各分組幹部。 

課程內容包含： 

課 程 名 稱 時 數 授 課 師 資 

一、領導志工的原則與技巧   

領導志工的概念 2 專家學者或資深實務

工作者 

專業倫理 2 專家學者或社會工作

督導 

領導藝術 2 專家學者或資深實務

工作者 

個別領導技巧及演練 4 資深實務工作者 

團體領導技巧及演練 4 資深實務工作者 

如何有效結合志工做好更

生保護工作 

2 專家學者或資深實務

工作者 

合計 16  

二、領導志工的自我成長   

志工與領導志工之心理調

適 

2 專家學者或資深實務

工作者 

志工團體的運作與成長 2 專家學者或資深實務

工作者 

合計 4  

三、領導志工實務培訓   

即席演講 2 專家學者或資深實務

工作者 

團康設計及技巧 2 救國團人員或資深實

務工作者 

特殊個案之督導重點 4 社會工作督導 

角色扮演與問題解說 2 專家學者或資深實務

工作者 

合計 10  

前款訓練得由本會主辦、聯 合相鄰近分會合辦或委由相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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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團體分梯辦理之。 

 

(六)上述訓練課程及時數，得以地方法院檢察署或犯罪被害人保護

協會辦理之志工訓練結業證明書或服務紀錄冊登載之學習時

數扣抵之。（以課程名稱及時數相同者為限） 

   (七)本會資訊教育平台設有精進教育訓練 60 小時線上學習課程， 

       更生輔導員可藉此學習平台增進專業知能，充實服務內涵。已  

       接受並完成本會或各分會基礎、特殊及實習訓練之志工，並獲 

       發給相關結業證明書且聘任為本會更生輔導員，於聘期內每年 

       可透過線上參與本會精進訓練課程 8 小時，訓練期滿並通過考 

       核後，發給結業證明書。 

六、管理：  

(一)更生輔導員須完成本會或各分會基礎、特殊及實習訓練，且獲

發給結業證明書，始可聘任。 

(二)製發「志願服務證」、「志願服務紀錄冊」：更生輔導員完成教

育訓練者，本會依「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發

給志願服務證及志願服務紀錄冊，藉以識別，並示榮譽，及

瞭解各更生輔導員實際參與服務時間，藉資考核服務績效，

憑作獎勵表揚及續聘之參據。 

(三)製發「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各更生輔導員服務年資及時數

達規定者，得申請「認證服務績效」及「志願服務績效證明

書」，由本會依內政部訂頒「志工服務績效認證及志願服務績

效證明書發給作業規定」辦理製發事宜。 

(四)製發「更生輔導員背心」：各更生輔導員由本會斟酌實際需要

製發服務背心。 

(五)更生輔導員服務期間，贈送本會出版書刊或相關書類資料，並 

得視經費狀況酌予補助雜費。 

(六)更生輔導員為無給職，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 

(七)經完成基礎及特殊訓練課程者，即由本會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八)更生輔導員於聘任後，如有不適任或其他事由不能執行職務

者，本會得隨時解聘或停聘。期間增聘以聘至該屆任期屆滿為

止。 

(九)更生輔導員應遵守之事項： 

１、遵守本會訂定之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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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參與本會舉辦之教育訓練及會議。 

３、妥善使用及保管志願服務證。 

４、服務時，應尊重受保護人之權利。 

５、對於交付之相關業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並應保守因

執行業務所知悉之秘密，維護保護個案之名譽，不得以本

會志工名義，逕自對外發表輔導經驗或洩漏輔導工作內

容。 

６、分會函請查證、簽註意見案件，請切實於規定期限內辦理

完成。 

７、接獲保護通知書後，請即訪查輔導，並於十天內填妥更生

保護通知迴文報告表送回分會。 

８、不得向服務之個案收取報酬。 

９、不得以本會名義在外招搖撞騙。 

１０、應迴避與保護個案任何金錢上的往來及商業性等非輔導工

作上必要之行為。 

１１、受保護人有再犯之虞時，請即報告分會，如時機緊迫應即

聯繫警察機關，防止再犯。 

   (十)具社工、心理、教育、諮商輔導及犯罪防治等相關科系畢業或

經專業團體認證 (如：張老師或生命線等社福團體)之更生輔

導員，每年參與精進訓練課程不得少於 10 小時，以增進團隊

凝聚力及經驗交流。 

七、運用： 

(一)分會以各地方法院管轄區域為辦理更生保護業務之轄區，遴

選若干人為更生輔導員，其中一人為主任更生輔導員，一至

三人為副主任更生輔導員。 

(二)主任更生輔導員對該輔導區內各更生輔導員與分會間業務之

推進，負連絡之責。 

(三)針對資深更生輔導員，得由本會或分會推薦安排參加有關機

關研習、各項會議或觀摩活動，以增進知能。 

(四)為提昇更生輔導員服務績效，本會或分會得聘請專家學者為

更生輔導員之督導，就更生輔導員運用予以指導。 

(五)更生輔導員因住所遷移，本會得經其同意移轉並協調其他分

會適時納編。 

(六)本計畫每次運用期間為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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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願服務計畫於運用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由本會將辦理

情形函報內政部、法務部備查。 

 

八、輔導： 

(一)分會每年召開更生輔導員會議一次，檢討有關更生保護業務

之執行事宜。 

(二)各輔導區定期召開更生輔導員會議，檢討有關更生保護業務

之執行情形及其成果，由主任更生輔導員或分會召集，並擔

任主席。 

(三)各分會應告知更生輔導員應遵守之事項，提供從事服務之相

關資訊，並指定專人負責更生輔導員之督導。 

九、服務項目：更生輔導員應本服務社會的精神，協助本會及所屬分

會處理下列各項更生保護業務： 

(一)受保護人出監、院、所、校前後教化輔導事項。 

(二)受保護人及其家庭追蹤輔導事項之協助。 

(三)受保護人就業、就學、就醫、就養等事項之協助。 

(四)受保護人技能訓練之協助。 

(五)受保護人家庭貧困急難救助等事項之協助。 

(六)受保護人與被害人或近鄰調解事項之協助。 

(七)生理、心理治療及生活重建之協助。 

(八)廣結社會資源，以協助更生保護業務推展。 

(九)其他有關更生保護事項之協助。 

十、考核： 

(一)為激勵更生輔導員之服務熱忱及榮譽心，凡輔導員服務成績

優良者，由本會或法務部發給獎狀、感謝狀或獎牌，其獎勵

標準與敘獎方式，依「臺灣更生保護會獎勵方案」規定辦理。 

(二)更生輔導員未積極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會議、宣導活動、

訪視及違反應遵守事項，經考核具實情者，本會得隨時解聘、

停聘或作為續聘之參考。 

十一、經費來源：本計畫辦理更生輔導員教育訓練、保險費及相關費 

      用，由政府補助經費或本會會產孳息及結合社會資源支應。 

十二、本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並報請  法務部核准後公告施行，修正

時亦同。 


